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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交易風險預告書 

中華民國 93 年 7 月 16 日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

管證七字第 0930130622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 93 年 7 月 20 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第一屆理監事第一次聯席會追認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15 日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

管證期字第 0990060847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10 日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

管證期字第 1000033427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18 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期商字第 1000003996 號函修正全文 1 點；並自公告之

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 105 年 5 月 26 日臺灣證券交易所臺證輔字第

1050502169 號函附件風險預告書彙整公版 

本風險預告書依據期貨交易法第 65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包含：（壹 

）期貨交易風險預告；（貳）期貨選擇權風險預告；（參）選擇權風險預 

告；（肆）當日沖銷交易風險預告同意書；（伍）電子式下單使用同意暨 

風險預告。 

壹、期貨交易風險預告 

    期貨交易具低保證金之財務槓桿特性，在可能產生極大利潤的同時也 

    可能產生極大的損失，台端於開戶前應審慎考慮本身的財務能力及經 

    濟狀況是否適合於這種交易。在考慮是否進行交易前，台端應詳讀並 

    研析下列各項事宜： 

一、當期貨市場行情不利於台端所持契約時，本公司為維持保證金額度， 

    得要求追繳額外之保證金，如台端無法在本公司所定期限內補繳時， 

    則本公司有權代為沖銷台端所持期貨契約，沖銷後若仍有虧損，則台 

    端須補繳此一損失之金額。倘期貨契約之行情有劇烈變動時，原始保 

    證金有可能完全損失，超過原始保證金的損失部分，台端亦須補繳。 

    台端應瞭解雖於所定期限內補繳保證金，仍會因入金時間差而產生被 

本公司代為沖銷之風險。 

二、期貨、選擇權及期貨選擇權契約之交易條件，如漲跌幅度或保證金額 

    度隨時可能變動，此一變動可能使台端之損失超出原所預期。 

三、當期貨交易人從事期貨契約之交易，在市場行情劇烈變動時，台端所 

附件十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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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之期貨契約可能無法反向沖銷，致增加損失。如停損單或停損限價 

    單等委託可能因市場因素以致無法成交，在無法有效控制風險的情形 

    下，損失的額度可能進一步擴大；「價差」或「同時持有同一價位看 

    漲及看跌之相同期貨契約」之交易仍存在風險，且其風險事實上並不 

    亞於單純地持有「看漲」或「看跌」之期貨契約時之風險。 

四、除期貨交易所規定不得進行現貨交割者外，若台端持有之期貨契約未 

    能於最後規定日期前為反向沖銷時，有可能必須辦理現貨交割；若台 

    端無現貨可供交割時，則需要透過現貨市場辦理交割事宜。 

五、國外期貨交易係以外國貨幣為之，除實際交易產生之損益外，尚須負 

    擔匯率變動的風險。 

六、交易所或本公司有關交易之規定和政策，如不可預知的情況所產生暫 

    停或停止交易等，亦可能影響交易人履約能力或反向沖銷情形。 

七、出金係期貨商依期貨交易人指示交付賸餘保證金、權利金，並不表示 

期貨交易人之總體期貨交易已平倉或未平倉部位正處於獲利狀態。 

貳、期貨選擇權風險預告 

    由於期貨選擇權之標的期貨，具低保證金之高度財務槓桿性，故從事 

    期貨選擇權交易勢須承擔高度之風險，除不適合不明瞭該風險之一般 

    投資人外，對未曾詳究本風險預告書所述期貨選擇權之義務與風險者 

    ，亦不適合從事交易。交易人在買賣期貨選擇權契約之前，應取得進 

    行交易之完整說明。期貨選擇權的買賣雙方必須瞭解所交易的期貨選 

    擇權一旦履約時，其履行之標的為期貨契約。 

    期貨選擇權的交易人如無法承受權利金和期貨選擇權交易成本之全額 

    損失，則不適合買進任何期貨選擇權的買權或賣權；於市場走勢對其 

    不利而無法補繳保證金者，則不適合賣出任何期貨選擇權的買權或賣 

    權。期貨選擇權的買方須了結或履約之後才算實現獲利，若期貨選擇 

    權的買方不了解期貨選擇權如何了結或履約時，可向期貨商洽詢。交 

    易人應瞭解在某些情形下，於交易所內交易之期貨選擇權契約有可能 

    無法了結。期貨選擇權的賣方應瞭解其所持之期貨選擇權到期日或到 

    期日前之任何交易時間，均有可能被要求履約。期貨選擇權的買方則 

    應瞭解，部分期貨選擇權的履約時間或許僅限於某段特定時間之內。 

    當買進買權或賣權時，買方最大的風險損失以買進時所繳之權利金加 

    上交易成本為限。當賣出買權或賣權時，賣方最大風險可能無限。綜 

    上，期貨選擇權之交易人均須詳閱期貨選擇權風險預告書，惟本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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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並不表示推薦或鼓勵交易期貨選擇權契約。 

一、期貨選擇權交易之風險： 

    期貨選擇權之標的期貨，其價格走勢甚為難測。買權的賣方在其標的 

    期貨市場若未持有多頭期貨契約，則在期貨選擇權到期或履約時，若 

    期貨契約市價高於履約價，此時，當市價減履約價之金額比當初權利 

    金收入為高時，此一差額即為其損失之額度。 

    買權的賣方在其標的期貨市場中持有相對應之多頭期貨契約時，則其 

    風險是期貨契約市價下跌的損失額度減權利金收入。當其賣出買權而 

    收受權利金後，即放棄相對應之多頭期貨契約市價高於履約價之潛在 

    利得。 

    若賣權的賣方未持有相對應之空頭期貨契約，則其風險為相對應之期 

    貨契約市價低於履約價減權利金收入之額度。 

    若賣權的賣方持有相對應之空頭期貨契約，則其風險為相對應之期貨 

    契約市價上漲所造成虧損的金額再扣除當初賣出賣權之權利金收入。 

    當其在賣出賣權而取得權利金之後，即放棄履約或到期時，相對應之 

    期貨契約市價低於履約價之潛在利得。 

二、權利金、保證金： 

    買方在買進期貨選擇權契約時，即要支出全額之權利金；而賣方在交 

    易之前，則應繳交保證金，並注意若市場走勢對賣方不利時，其應有 

    補繳保證金之義務。 

三、期貨選擇權交易之特質： 

（一）須確定所買進或賣出的期貨選擇權契約是否可做現金差價結算。 

（二）履約程序上應向期貨商要求瞭解結算所接受此一履約到期日及最後 

      履約之時間。 

（三）在說明買權買進價時，應涵蓋權利金、佣金、成本、費用及其他支 

      出。由於期貨商彼此之間之佣金及其他費用仍有差異，在開戶前宜 

      多家詢價。 

（四）在說明買進價的所有成本上，期貨商應對履約後可能發生的成本包 

      含佣金、倉儲費用、利息及其他可能產生之費用加以說明。 

（五）賣方除繳交保證金外，尚有以額外資金維持保證金之義務。 

（六）期貨商須一併向期貨選擇權交易人詳予解說期貨選擇權契約中隱含 

      影響交易人的任何可能因素及期貨商或交易所有關交易之規定和政 

      策，以及其影響交易人履約能力或了結之情形（如不可預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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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產生暫停或停止交易等）。 

（七）交易人應瞭解期貨選擇權契約在交易時不論是買方或賣方，執行反 

      向沖銷交易不保證在交易所ㄧ定能成交。若無法成交，則賣方須承 

      擔全部風險至期貨選擇權契約到期時為止，而買方則必須在反向沖 

      銷或履約後才算獲利。 

（八）期貨選擇權契約之交易人應瞭解期貨市場上有關期貨選擇權契約交 

      易及其有關標的期貨契約交易規定間之關係。例如，交易所對期貨 

      契約交易有限制或其價格設有漲跌停之限制時，期貨契約之交易人 

      亦應加以瞭解。 

（九）交易人同時要瞭解期貨選擇權契約可能沒有漲跌停板限制，而其相 

      對應之期貨契約有漲跌停板限制者；此時期貨選擇權和期貨契約正 

      常之價格關係可能不存在。在期貨選擇權契約經履約轉換為期貨契 

      約後，若期貨價格觸及漲跌停板，則有可能產生在期貨市場上無法 

      反向沖銷的情形。 

（十）交易人應瞭解相對應之標的期貨契約之市場價格到何價格時即有利 

      得；上開價格在高於（或低於）履約價額外，尚必須能抵銷所支出 

      權利金及所有因履約所致之成本。 

      交易人亦應瞭解下個交易日期貨契約開盤價格和期貨選擇權契約履 

      約時有重大差異的可能性。因此，交易人如果未能因應相對應的期 

      貨契約價格變動所可能產生之部位風險並予以反向沖銷，則履約時 

      ，期貨選擇權契約之履約價與當時相對應之期貨契約市價可能有重 

      大差異。 

（十一）買進深入價外之期貨選擇權契約（買權的履約價遠高於相對應之 

        期貨契約價位；或賣權的履約價遠低於相對應之期貨契約價位） 

        時應瞭解此種期貨選擇權契約的獲利性可能甚低。易言之，賣出 

        深入價外期貨選擇權契約的一方，應瞭解此期貨選擇權契約之權 

        利金收入很低，但仍須承擔本風險預告書所述之一切風險。 

參、選擇權風險預告 

    由於從事選擇權交易須承擔相當之風險，除不適合不明瞭該風險之一 

    般投資人外，對未曾詳究本風險預告書所述選擇權之義務與風險者， 

    亦不適合從事交易。交易人在買賣選擇權契約之前，應取得進行交易 

    之完整說明。選擇權的買賣雙方必須瞭解所交易選擇權之標的資產為 

    何，並須了解該標的資產市場之特性。選擇權之交易人如無法承受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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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金和交易成本之全額損失，則不適合買進任何選擇權之買權或賣權 

    ；而於市場走勢對其不利而無法補繳保證金者，則不適合賣出任何選 

    擇權之買權或賣權。選擇權的買方須於反向沖銷或履約之後才算實現 

    獲利，若選擇權的買方不了解選擇權如何反向沖銷或履約時，可向期 

    貨商洽詢。交易人應瞭解某些情形下，在交易所內交易之選擇權契約 

    有可能無法反向沖銷。 

    選擇權的賣方應瞭解其所持之期貨選擇權到期日或到期日前任何交易 

    時間均有可能被要求履約。選擇權的買方則應瞭解，部分選擇權的履 

    約時間或許僅限於某段特定時間之內。 

    當買進買權或賣權時，買方最大的風險損失以買進時所繳之權利金加 

    上交易成本為限。當賣出買權或賣權時，賣方最大風險可能無限。 

    綜上，選擇權之交易人均須詳閱選擇權風險預告書，惟本預告書並不 

    表示推薦或鼓勵交易選擇權契約。 

一、選擇權交易之風險： 

    選擇權交易會帶來高度風險。不論選擇權的買方或賣方都應在交易前 

    了解其自身的財務能力以及買權或賣權的交易本質。 

    選擇權契約的買方可以選擇反向沖銷或履約，或任所持有之選擇權契 

    約到期。選擇權的履約可能是現金結算或實物交割。若選擇權契約到 

    期時失去其履約價值，則買方可能會遭受包含權利金以及交易成本的 

    損失。 

    選擇權契約的賣方通常較買方負擔更大的風險，雖然選擇權契約的賣 

    方會有權利金的固定收入，但其可能面對損失超過此數額的風險；若 

    市場走勢不利，選擇權契約的賣方將被追繳保證金以維持部位；同時 

    當選擇權契約的買方履約時，賣方因負有現金結算或實物交割的義務 

    ，而暴露於高度的風險中。若選擇權契約賣方持有相對應標的資產或 

    可抵銷風險之另一選擇權契約，則賣方所面對的風險可能為有限；反 

    之，則賣方所面對的風險可能為無限。 

二、權利金、保證金： 

    買方在買進選擇權契約時，即要支出全額之權利金；而賣方在交易之 

    前，則應繳交保證金，並注意市場走勢對賣方不利時，其應有補繳保 

    證金之義務。 

三、選擇權交易之特質： 

（一）須確定所買進或賣出的選擇權契約是否可做現金差價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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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履約程序上應向期貨商要求瞭解結算所接受此一履約到期日及最後 

      履約之時間。 

（三）在說明買權買進價時，應涵蓋權利金、佣金、成本、費用及其他支 

      出。由於期貨商彼此之間之佣金及其他費用有差異，在開戶前宜多 

      家詢價。 

（四）在說明買進價的所有成本上，期貨商應對履約後可能發生的成本包 

      含佣金、倉儲費用、利息及其他可能產生之費用加以說明。 

（五）賣方除繳交保證金外，尚有以額外資金維持保證金之義務。 

（六）期貨商須一併向選擇權交易人詳予解說選擇權契約中隱含影響交易 

      人的任何可能因素及期貨商或交易所有關交易之規定和政策，以及 

      其影響交易人履約能力或反向沖銷之情形（如不可預知的情況所產 

      生暫停或停止交易等）。 

（七）交易人應瞭解選擇權契約在交易時不論是買方或賣方，執行反向沖 

      銷交易時不保證在交易所ㄧ定能成交。若無法成交，則賣方須承擔 

      全部的風險至選擇權契約到期時為止，而買方則必須在反向沖銷或 

      履約後才算獲利。 

（八）選擇權契約之交易人應瞭解期貨市場上有關選擇權契約交易及其有 

      關標的資產交易規定間之關係。當選擇權契約相對應之標的資產， 

      其價格有漲跌停板限制時，期貨商應向交易人說明其對期貨選擇權 

      價格之影響。 

（九）交易人同時要瞭解選擇權契約可能沒有漲跌停板限制，但其相對應 

      之標的資產則有漲跌停板限制；此時選擇權和標的資產正常之價格 

      關係可能不存在。 

（十）交易人應瞭解相對應之標的資產其市場價格到何價格時即有利得； 

      上開價格在高於（或低於）履約價額外，尚必須能抵銷已支出權利 

      金及所有因履約所致之成本。交易人應了解下個交易日相對應標的 

      資產之交易價格和選擇權契約履約時有重大差異的可能性。因此， 

      交易人如果未能因應相對應的標的資產價格變動所可能產生之部位 

      風險並予以反向沖銷，則履約時，選擇權契約之履約價與當時相對 

      應的資產市價可能有重大差異。致影響交易人獲利。 

（十一）買進深入價外之選擇權契約（買權的履約價遠高於相對應之標的 

        資產價位；或賣權的履約價遠低於相對應之標的資產價位）時， 

        應瞭解此種選擇權契約的獲利性可能甚低。賣出深入價外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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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契約的一方，應瞭解此選擇權契約之權利金收入很低，但仍須承 

        擔本風險預告書所述之一切風險。 

肆、當日沖銷交易風險預告同意書 

    本風險預告書是依據期貨交易法第 65 條第 2 項規定及主管機關所 

    訂「期貨商接受期貨交易人委託辦理當日沖銷交易應行注意事項」訂 

    定之。本風險預告同意書並不適用所有期貨交易所之商品，其適用之 

    商品由主管機關規定之。 

    期貨當日沖銷交易具極低保證金之高度財務槓桿特性，在可能產生極 

    大利潤的同時也可能產生極大的損失，台端在申請當日沖銷少收保證 

    金前應詳讀並研析下列各項事宜： 

一、台端負有主動查詢、隨時控管保證金權益總值高於原始保證金 30 ％ 

    以上之義務。 

二、台端了解在進行當日沖銷少收保證金之期貨交易下單時，所繳交之保 

    證金不得低於原始保證金的 50 ％，並得要求台端下新單的同時下停 

    損單。若因行情變動致使台端權益總值低於 25 ％時，本公司得在勿 

    須通知的情形下有權利而非義務執行沖銷動作，且無論本公司有無代 

    為沖銷，其權益總值負數部份（OVER LOSS ）台端仍須依法補足。 

三、當日沖銷交易之部位，應於當日期貨交易收盤前沖銷，若台端要求將 

    部位留倉過夜，則必須在收盤前半小時補足原始保證金之額度，未補 

    足者，本公司有權利而非義務以收盤單（方式如：Limit or Market 

    on-the-close order）將其平倉，而權益總值如為負數，台端須依法 

    補足超額損失（over loss）之金額。本份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甚 

    為簡要，對所有期貨風險及影響市場行情之因素無法一一詳述，台端 

    於交易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析外，亦必須了解主管機關制頒 

    「期貨商接受期貨交易人委託辦理當日沖銷交易應行注意事項」之內 

    容及適用商品。並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辨，並確實做好 

    財務規劃及風險評估，以免因交易而遭到無法承受之損失。台端並同 

    意在本公司所為之當日沖銷交易依本公司當日沖銷保證金之相關規定 

    進行。 

伍、電子式下單使用同意暨風險預告 

    立約人於      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開立使用網際 

    網路，有線電視網路，電話語音，或其它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電子式下 

    單方式（以下簡稱電子下單），委託本公司於台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 



 8 

    限公司或其它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交易市場進行期貨交易商品買賣之交 

    易帳戶，其委託買賣之標的包括於本帳戶開立後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 

    准及本公司開放以電子下單方式委託買賣之其它金融商品。 

    茲同意依下列條款進行交易，絕無異議： 

一、立約人所開立之帳戶須經取得使用密碼後，始得以電子下單委託買賣。 

二、立約人充分了解，有關本公司所發給之密碼或加密工具，為本電子下 

    單交易方式對立約人下單之認證，經核對密碼或加密工具無誤時，即 

    視為立約人親自下單；該密碼或加密工具立約人承諾應審慎保管，否 

    則若因外洩致本帳戶遭人冒用，無論立約人是否知情，其因此所生之 

    一切責任，概由立約人自行負責。已成交部份，應負結算交割義務。 

三、立約人認知在使用電子下單交易委託買賣時，可能面對以下風險：如 

    斷線、斷電、網路壅塞或其它不可歸責於本公司之因素等造成傳輸之 

    阻礙，致使委託買賣無法傳送或接收或時間延遲，本公司不負任何責 

    任。另外，因可能影響電子下單方式之因素無法一一詳述，立約人於 

    使用電子下單交易前，應對本公司不定時發佈之最新訊息及其它注意 

    事項等應將詳加注意及遵守。 

四、立約人以電子下單交易買賣後，若已成交；然面對第 2 條及第 3 條相 

    關情事發生，任何買賣委託交易糾紛，皆不得異議，並應負結算交割 

    義務。 

五、立約人充份認知電子下單委託買賣，視同一般委託下單方式，應依期 

    貨交易法相關規定暨本公司委託買賣期貨受託契約之約定履行各項結 

    算交割義務。 

六、如欲改變已下單委託買賣內容，卻因電子方式傳輸干擾等因素延遲， 

    立約人同意改以電話通知本公司，若無法即時更改而依原委託內容成 

    交者，由立約人自負其責，本公司不負任何責任。 

七、立約人充份認知電子下單之委託係交易時間內限當日有效。 

八、本同意書暨風險預告書係立約人與本公司簽訂之個別交易市場及個別 

    金融商品委託買賣契約之特別約定；本同意書所未規定之事項，悉依 

    各契約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前述事項如因法令修改而與上述規定不同者，悉依法令之規定，惟本公司 

得為符合風險管理之目的，適度降低立約人委託買賣之額度或予以暫停買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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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約人甲方：勞動部勞動基金運用局 

代表人：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福路一段 6號 10 樓 

電話： 

 

 

 

 

 

 

 

甲方代理人（保管機構）：  

代表人： 

業務代理人： 

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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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約人乙方（期貨經紀商）：  

代表人： 

通訊地址：  

電話號碼： 

 

 

 

 

 

 

 

 

立約人丙方（受託機構）：○○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 ○ 年 ○ ○ 月 ○ ○ 日 

 


